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公民黨
立法會議員、大律師
陳淑莊涉嫌知法犯
法，在《預防及控制
疾病（禁止群組聚
集）規例》生效後公
然與黨友等40人，在
深水埗「下半閘」的
酒吧聚集。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昨日在其
facebook指出，有關禁
止群組聚集規例雖然
訂明「在立法會或區
議會進行的程序屬必
要的群組聚集」可獲
豁免，但議員在議會
以外其他場合參與或
組織群組聚集，即使
是在履行他們認為的
議員職能，都不在豁
免的範圍內。
就陳淑莊認為當晚

的酒吧已「下半閘」，
不屬公眾地方，根據法
例釋義，公眾地方是
指。３「公眾人士或部
分公眾人士可以或獲准
不時在繳費或不繳費下
進入的地方」。特區政
府發言人日前亦指出，
私人物業如容許公眾人
士或部分公眾人士不時
進入，例如食肆、酒吧
及戲院等，該私人物業
亦符合公眾地方的定
義，規例中有關禁止群
組聚集的規定亦適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A7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常 樂

20202020年年44月月77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0年4月7日（星期二）

2020年4月7日（星期二）

特區政府為加強抗疫工作，宣佈關閉酒吧14

天，限制市民不得於任何公眾地方進行多於4人

的聚集。不過，公民黨立法會議員、大律師陳淑

莊卻呼朋喚友，與40人拉隊到深水埗一間酒吧夜

聚，引起社會譁然。陳淑莊昨日死撐稱條例有

「不清晰」的地方，認為政府須多作「澄清」云

云。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批評陳淑莊狡辯，認為她明顯違法，應盡快向公

眾交代及道歉，特區政府也須盡快採取法律行

動，向社會釋出明確訊息。

陳淑莊犯聚 政界促執法
批陳狡辯應道歉 議員身份非犯法「免死金牌」

首宗遙距審訊 裝器材花8000元 九東試「遙距診症」
病人讚比較方便

■因應疫情九龍東醫院聯網推出視像門診服
務，病人可留家求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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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
高等法院昨日首次以視像系
統進行聆訊，據了解，視像
審訊與傳統到法庭審訊的流
程大同小異，最大分別是訴
訟雙方的律師均不會到庭，

而是透過直播的屏幕陳辭，由開始到結束時
陳詞，他們可豁免站立，但其他法庭禮儀，
例如大狀穿上黑袍、假髮及口罩，其間不能
拍攝等，與正常的法庭無異。
執業大律師陸偉雄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民事、不需證人出庭的案件或審
前覆核，可視乎案情決定是否適合透過視
像方式聆訊，但刑事案件則比較難用視像
方法。「例如上訴案只是控辯雙方簡單陳
辭，或部分刑事案的審前覆核而被告不用
還柙也可能可以用視像。」不過，若一般
刑事案需涉及證人出庭作證便不適合，
「尤其是證人身份需要保密，例如勒索
案、污點證人或風化案件而獲准在屏風下
作供的證人等，因法庭要核實其身份，無
可能在視像下遮着你個樣說是（證人）便
能核實身份。」
他續說，如案中被告須還柙更加難以視

像審訊，因當中涉及擔保外出或由懲教署
特別作出視像安排，不太可行。他強調，
以視像系統方式進行聆訊只是疫情下的一
個輔助工具，可減少法庭積壓的案件，不
能取代傳統聆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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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受新冠
肺炎影響，法院大量訴訟被迫延期，為
免官司「堆積如山」，早前司法機構頒
佈指引，推行以視像會議方式遙距處理
民事訴訟，昨日高等法院進行首次遙距
審訊，處理一宗離婚後財產分配訴訟的
程序上訴；聆訊約兩小時完成，過程運
作大致良好，律師樓安裝相關器材僅需
約8,000元，成為疫情下法院審理訴訟
的新里程碑。

過程順利 僅未及時叫停陳詞
是宗聆訊昨在高等法院第七庭處理，
上訴庭副庭長林文瀚、上訴庭法官朱芬
齡及法官朱珮瑩3位主審法官均有到
庭，公眾席上則有約10人旁聽，但多數
為司法機構職員及技術人員。而原訂將
於今日以遙距方式審理官司的法官楊家
雄也旁聽「取經」。另在庭內設有3個
熒光幕及兩個投影幕，雙方大律師分佔
畫面左右進行陳詞，畫面右上角位置為
庭內縮小畫面。至於涉事離婚夫婦的律
師團隊則各自在律師樓參與。
聆訊進行約兩小時便完成，過程運作
大致良好，僅有數次出現大律師看不清
楚或聽不清楚法官的發言，未能及時叫
停陳詞；雙方大律師在聆訊完成後，感
謝法庭在疫情期間安排聆訊。
上訴庭副庭長林文瀚查問，遙距處理
訴訟安排會否令聆訊成本大增，雙方大

律師表示有關設備各需8,000元，安裝
僅需1小時，任何律師樓也可以安裝；
其中代表男事主一方的大律師指，成本
不高、效果十分良好，會分享經驗供同
行參考。
昨日高院進行遙距處理的聆訊，屬一
宗離婚訴訟的中途申請，主要涉及財產
分配及子女濟助的問題，女方就程序問
題提出上訴，部分論點獲判勝訴，但整
宗離婚訴訟仍未完結。
近月法院因受疫情影響幾近停擺下，

上月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發出公開
聲明，指司法機構一直積極考慮使用不
同科技，例如電話、視像會議或同類視
像設備作為替代方式以聽取陳詞。司法
機構先在高等法院合適民事訴訟中，使
用法庭現有的視像會議設施進行遙距聆
訊，作為第一階段；直至本月2日，高
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就此發出指引，
指引翌日生效。
根據指引，原訟庭所有非正審申請或

上訴，均可考慮作遙距聆訊；一般以書
面證據處理、即沒有證人親自到庭作證
的最終聆訊，例如司法覆核申請，亦將
列入考慮之列。至於上訴庭，所有民事
上訴及非正審申請，包括上訴許可申
請，均可考慮作遙距聆訊。而審訊現時
不被視為適合作遙距聆訊，法庭可主動
提出命令，以遙距聆訊的方式處理案
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
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公立醫院減
少非緊急服務，醫管局九龍東醫院
聯網兩間醫院的耳鼻喉科部門截至
上月底，已有近6,000名病人要延期
覆診。聯網於上月起陸續在不同病
科及醫院共6個部門，利用視像方式
試行「遙距診症」計劃，為部分合
適的病人覆診及檢查，而截至上月
底，已共有32名病人使用，期望汲
取經驗後，會有更多醫院部門參與
計劃。有病人認為，透過視像能讓
醫生檢查傷口及查詢病況，亦可減
少進出醫院，對「遙距診症」方式
感到滿意。
九龍東聯網上月起安排合適病人

參與遙距診症先導計劃，兩個月前

完成唇裂顎整形手術的郭女士是其
中一名受惠病人，她透過視像鏡頭
讓醫生查看傷口情況，她說，「始
終醫院都是高危地方，這個（疫
情）時候如果可以用（視像診
症），是比較方便及可以解決到
（不用去醫院）問題，起碼（透過
視像）可以（直接）問到醫生，不
一定再好似以往打電話掛號，要經
好多重手續。」 截至上月底，共有
32名病人參與計劃，他們除了病情
較穩定，亦已看過多年門診，考慮
到長者未必熟習使用智能手機和電
腦，服務對象亦以年輕人為主。
聯合醫院及將軍澳醫院耳鼻喉科

部門主管顧家銘表示，耳鼻喉科部
分病人平日檢查時需要除口罩，在

疫情下可能擔心受感染，遙
距診症可避免這個問題。他
相信有兩成病人合適參與計
劃，並指遙距診症可讓醫生
在疫症期間，繼續幫病人診
症，減少日後處理積壓個案
的壓力。 另外，養和醫院門
診部昨日起亦正式推出視像
會診服務，為適合遙距模式
的非急症、舊症，及現正居
住在本港的病人在家接受診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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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譏「蒲吧陳」：想製造疫症新群組？
呢排正常人都保持

社交距離，個個宅在
家抗疫都係想疫情快
啲完結，但身為立法
會議員嘅公民黨陳淑

莊日前同黨友林瑞華等約40人，喺
深水埗落半閘嘅酒吧聚集，涉嫌違反
「限聚令」，俾社會批評佢呢個時勢
仲一班人蒲吧。不過，陳淑莊噚日就
死口唔認犯法，不斷詭辯自己「去酒
吧開會」喎，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CY）噚日都喺facebook質問陳淑莊
同林瑞華「有冇腦㗎」，「聚集的不
是十個八個人，是40人，想製造另
一個酒吧疫症群組嗎？認錯道歉
吧。」

揶揄掛Private牌可防疫
CY噚日喺fb連續發文，指陳淑莊同

林瑞華等40幾人喺幾百呎酒吧聚集，
仲想賴係新規例「唔清晰」，形容呢
啲「酒吧開會」嘅狡辯「有冇腦
㗎」。佢向有關人等問3條問題，一係
當晚「開會」有冇飲酒，二係當晚邊
個埋單，三係有冇講過立法會選舉。
佢仲出咗個post揶揄陳淑莊同林瑞

華嘅「防疫大法」，話佢哋套「大
法」只要喺門口掛「Private （ 私
人）」，咁就可以「病毒免進」，同
埋用唔同顏色、味道嘅酒精「𠺘
口」。為免市民有樣學樣，CY強調︰
「此法只適用於有公民黨立法會議員

『加持』的酒吧，否則會一傳40， 40
傳1,600……醫院爆煲。」
唔少網民亦紛紛留言鬧爆陳淑莊、林

瑞華講大話。「Fu Tsun Hung」︰
「如果她堅持自己作為議員，可以豁
免，可以說是認知上的錯誤。當轉口批
評法例不清晰，就明顯是狡辯，就連初
初提出的理由，亦是籍（藉）口，這就
是道德誠信的問題。不過我明白和政棍
講道德誠信，是沒有意思。」
「Ju Ju Hung」就批評陳淑莊身為大

狀都目無法紀︰「牠（她）身為
（大）律師， 竟然話規例唔清晰？聽
到政府呼籲聚集唔可以多過4人，普通
市民就算唔識法律都識啦，牠（她）
明知故犯有錯唔認仲講歪理，應該踢

佢出議會啦。」
「Cho Chi Wan」又揶揄舞台劇出

身嘅陳淑莊︰「詐死扮可憐搏（博）
同情演技一流，扭曲真相係佢強項！
佢認錯好難啦。」「Happie Lam」亦
都明白陳淑莊呢鋪真係心虛啦，「反
口覆舌，巧言令色，卻又無法自圓其
說，這是典型的心虛。」

緩刑期間犯法 或要返去坐監
「Danny HK Tang」就指出，陳淑
莊之前「佔中」單案係判監8個月、緩
刑兩年，如果佢緩刑期間干犯可判囚罪
行，就可能要坐返監，並以公民黨黨魁
楊岳橋嘅「金句」揶揄道︰「身為大律
師的『陳已完』知法犯法、一再挑戰法
律，必須立即檢控並勒令『陳已完』坐
完 8個月監禁。她的人生會更加精
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陳淑莊涉嫌違反「限聚令」與數十人夜蒲酒吧，事件被揭
發就死撐稱是以「議員身份」出席「公務會議」，為翌

日的記者會作準備。酒吧負責人當晚向警員報稱是舉行股東
會議，揭發非股東身份的陳淑莊講大話。
事件愈描愈黑，陳淑莊昨日出席立法會會議時繼續被傳媒
追問，她依然死撐是以立法會議員身份開會，又謂當晚酒吧
「下半閘」，屬私人地方，認為政府應該多作澄清以免條例
「不清晰」，引起「市民」不必要的「恐慌」云云。

梁美芬：不速執法難服眾
城市大學法律系副教授、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認
為，事件須從法律及公共責任兩方面跟進。她強調，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打出「立法會議員」之名，就可以為
所欲為。對於今次事件，特區政府必須盡快執法，若有法
不依或執法不嚴，都難以服眾。連日來陳淑莊的解釋，令
人感到她只是在狡辯，應直截了當站出來向公眾道歉及接
受法律制裁。

張國鈞：限聚須嚴格執行
律師、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指出，陳淑莊辯稱到酒吧
聚會是「履行議員職務」，這種說法肯定不對。因為「限聚
令」下，即使立法會議員獲豁免，也只屬履行立法會會議職
務，不是掛着議員之名，便可以隨意聚眾，以為穿着「黃馬
褂」就可以橫行霸道。他認為，面對嚴峻疫情，特區上下必
須齊心一致，既然特區政府推出抗疫法例，就須嚴格執行，
帶出一個清楚信息，不要被外界感覺軟弱或姑息。

謝偉銓問陳「對得住」醫護嗎？
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議員謝偉銓表示，
當日陳淑莊大聲疾呼要「對得住」醫護界，批評立法會召開
會議，現她卻在「限聚令」期間，與40多人在酒吧聚會，
反問她又是否「對得住」醫護人員，與立法會議員身份是否
符合。他強調，既然有法例規管，違法就必須追究，不存在
任何特權。

陳凱欣憂議員間爆疫
立法會議員陳凱欣指，陳淑莊聲稱立法會大樓8時關門，

要到酒吧開會，完全是狡辯。她質疑陳淑莊為何不能與有關
人等在公民黨的辦事處開會，並指出40多人聚在一起，除
了涉嫌違法之外，亦令人擔心感染問題。她並提出陳淑莊事
後有否進行病毒檢測，擔心她大搖大擺出席立法會會議，會
影響到其他出席會議的議員及其他人士的健康。

■特首在其
fb指出，議
員在議會以
外其他場合
聚集，不在
豁免的範圍
內。
林鄭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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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莊與
40 人拉隊
到 酒 吧 夜
聚，昨日死
撐稱條例有
「不清晰」
的地方。
資料圖片

▶梁振英喺
fb質問陳淑
莊同林瑞華
等人「有冇
腦㗎？」

梁振英
fb圖片


